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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述 大陸現況 法令天地 全民國防 資通安全 科技新知 健康生活 生態保育 文與藝 傳播‧溝通‧新視野 其他

微罪易服社會勞動著眼「以人為本」的思考，期許受刑人能達到自我肯定的教化與社會化功能。

淺論易服社會勞動替代刑罰制度淺論易服社會勞動替代刑罰制度

◎陳炎輝

壹、刑罰種類與內容分析壹、刑罰種類與內容分析

　　依我國刑法第32條至第34條及第36條規定，刑罰分為主刑與從刑，主刑乃獨立科處之刑罰，其類型分為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及罰金；

從刑則係附加於主刑所科處之刑罰，包括褫奪公權與沒收兩種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從刑不得單獨科處，又稱為附加刑，其中所謂褫奪公權，乃是褫奪

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。

　　 就死刑而言，乃係生命刑，為剝奪犯人生命之極重刑，故稱為極刑，在所有刑罰中最具贖罪應報及威嚇懲罰目的。但死刑也是最殘忍之刑罰，因

司法誤判在所難免，死刑一旦執行，死者即無從復生或救濟，故死刑之執行必須審慎為之，以避免執行後原確定判決被撤銷改判，造成無法彌補的遺

憾。就我國社會民意而言，國人大多數反對廢除死刑，須就犯罪被害人保護、強化治安作為、矯正處遇措施及刑罰替代方案（包含終身監禁不得假

釋、無期徒刑假釋從嚴方案）等議題，凝聚全民共識後，再討論死刑存廢問題。

　　 次就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及拘役而言，係以剝奪人身自由為內容之自由刑，乃僅次於生命刑而屬第二嚴重之刑罰。自由刑均係在監獄中執行，具

有矯正、改善與教育犯人之效果，世界各國刑法莫不擴大自由刑之適用範圍，刑事政策之運用，亦都以自由刑為重心。另罰金雖是主刑之ㄧ種，卻屬

最輕微之刑罰，各國刑罰制度雖係以自由刑為中心，但因罰金可取代短期之自由刑，尤其對於無惡性之過失犯，為警惕其玩忽輕殆而處以罰金，應可

督促其未來處事更為審慎注意，因此罰金在刑罰體系上亦日趨重要。科處罰金乃是對犯人徵收金錢，以剝奪犯人財產為內容之刑罰，性質上屬於財產

罰；對犯罪者科處罰金強制徵收金錢，並將收取之罰金運用於改善行刑措施，對國家財政負擔應不無小補，例如可用來增添或更新監所設備、改善犯

人收容空間，因此亦不容否認，罰金可充作改善監禁環境之經費來源。

　　 至於沒收僅是從刑。沒收與罰金或是以追徵、追繳來代替沒收之執行方法，同樣亦屬財產刑，沒收是剝奪犯人與犯罪有密切關係之物，並將之歸

入國庫，對於因利慾貪念而犯罪者可謂是對症下藥。沒收在各國立法例上，可分為一般沒收與特定沒收，前者係對犯人全部財產加以沒收，後者僅對

一定範圍之物品加以沒收；依我國刑法第38條規定，沒收之對象包含違禁物、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，及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。為改正罪犯服

刑期滿出獄後，其本人或家屬仍能享受犯罪不法所得之現象，查扣及沒收犯罪所得乃國際時勢潮流，追徵或追繳抵償不法犯罪所得，可使行為人無從

享有非法所得之利益，可有效降低貪瀆犯罪之動機。為此，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及調查局除追訴犯罪外，並已將「加強查扣貪瀆、重大經濟犯罪、毒

品等案件犯罪所得」列為重心業務，務使心存僥倖者喪失犯罪動機，從而不敢、不能犯罪。

貳、短期自由刑與易刑處分貳、短期自由刑與易刑處分

　　人民之法定自由與權利，國家應予維護並保障；同樣人民一旦犯罪，國家亦不能無制裁之道，對於犯罪自然須有刑罰權。刑罰係以犯罪為原因，

凡對反社會行為所加諸之刑事制裁，例如保安處分、秩序罰、執行罰，此等制裁固然具有刑罰之本質，但在刑法上並不稱為刑罰。刑法上所稱之刑

罰，係指總則編第五章所稱之刑，刑法上之刑罰乃是對犯罪所施加之法律效果，犯罪之法律效果即為刑罰。此外，在現實社會生活中，雖存有許多侵

害公共利益或生活秩序之行為，但此等不法行為之危害程度，其強弱與輕重尚有不同，並非都可作為刑法處罰之對象，此因刑罰係以國家強制力作為

後盾，運用上須本於「必要與合理的最小限度內」為之，僅於採取民商法或行政法等規範而無法做有效法益保護時，在不得已的情形下，始得以刑罰

作為最後之手段；在此多元文化價值的社會中，刑法謙抑原則更須加以強調。

　　 如前述，自由刑依其輕重分為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，無期徒刑係將犯人終身拘禁於監獄，旨在威嚇與隔離；有期徒刑乃係將犯人於一定期

間內收容於監獄，矯正之方法在於革除犯人之惡習，隔離之方式在於避免社會一般人之危險，最終目的在使犯人復歸社會生活。有期徒刑在刑罰中運

用最為普遍，依我國現行刑法之規定，其期間為２個月以上15年以下；遇有減輕事由者可減至２個月未滿，若有加重事由者則可至20年；遇有數罪併罰

分別宣告其罪之刑時，可定應執行之刑期長達30年。至於拘役，期間為１日以上，60日未滿，即便遇有加重或數罪並罰之情形，最長亦僅得至120日，

拘禁罪犯之時間甚為短暫。拘役與６個月以下之有期徒刑，均屬於短期自由刑；受短期自由刑之宣告者，大多是惡性輕微且偶發之犯人，尚能愛惜自

己的名譽；為避免其出獄後無法適應社會環境，或遭人指點而自暴自棄，刑法乃設有「易刑」之機制。

　　 所謂易刑，係指確定裁判所宣告之刑，因執行無效、或執行顯有困難、或其犯罪情節顯可憫恕，而改以其他刑罰代替。例如犯最重本刑５年以下

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，而受６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，依刑法第41條規定得易科罰金；又如罰金應於裁判確定後２個月內完納，無力繳

納者，依刑法第42條規定應易服勞役。易刑一經執行終結，原宣告之刑便屬執行完畢，此乃特別之執行方法；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2號解釋即指出：

「以徒刑拘束人民身體之自由，乃遏止不法行為之不得已手段，對於不法行為之遏止，如以較輕之處罰手段即可達成效果，則國家即無須動用較為嚴

厲之處罰手段，此為憲法第23條規定之本旨。易科罰金制度將原屬自由刑之刑期，在符合法定要件下，更易為罰金刑之執行，旨在防止短期自由刑之

流弊，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。

參、以人為本的社會勞動獄參、以人為本的社會勞動獄

　　 短期自由刑之執行，本質上係消極的拘禁人身自由，使罪犯入監服刑並與社會隔離。惟因其刑期甚短，尚難施以技職、性格與榮譽訓練，且受刑

人在獄中易受其他罪犯影響而感染惡習，致難收懲戒教化之效；又罪犯因入監而被貼上標籤，出獄後回歸社會生活往往遭受排擠，學者即認為短期自

由刑是一種「弊多於利」的刑罰手段，而有「威嚇無功、教化無效、學好不足、學壞剛好」之批評。現今國際刑事政策潮流或國內刑法學者，亦都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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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應減少短期自由刑的執行，改採其他措施或易刑處分替代。前述易科罰金本為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，惟近年經濟不景氣，民眾失業人數增加，未

聲請易科罰金的人數亦增加，由此反而凸顯出：有錢人能夠繳納易科罰金，所以犯罪不必服刑；貧窮人無法繳納因此必須坐牢。此種因貧富差距所造

成短期自由刑執行不公之現象，實非公義國家所能容許。

　　 另監獄雖可剝奪犯人自由使其與社會隔離，以達應報、監禁、嚇阻及矯正功能，惟國家所需負擔的費用，以97年為例，平均１人１年須16 萬餘元

（含矯正相關設施及監護人力支出）；若能使犯輕罪之受刑人無庸入監，改以其他方式執行，除可舒緩監獄擁擠問題、避免增（擴）建監獄外，並可

節省矯正經費，減少國家財政負擔。法務部為落實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，重罪採嚴格的刑事政策，進行機構式處遇；輕罪採寬容的刑事政策，轉由社

區處遇，乃參酌外國社區服務機制與我國緩起訴附帶之義務勞務制度，於刑法第41條、第42條、第42條之１及刑事訴訟法第479條、第480條等條文增訂

「社會勞動獄」以「易服社會勞動」代替入監，並自98 年９月１日起施行。

　　 易服社會勞動乃是提供無酬的勞動或服務，以作為６個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等短期自由刑及罰金刑易服勞役之一種替代措施，亦屬易刑處分並

具處罰性質。目的在使輕微犯罪者向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村里社區及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勞動服務，包括清潔整理、居家照護、弱勢關

懷、淨山淨灘、環境保護、生態巡狩、社區巡守、社會服務、文書處理、交通安全，以及其他符合公共利益之無酬勞動服務，藉此回饋社會，彌補過

錯，並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。易服社會勞動制度，不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，對政府而言也可減少財政負擔；對社會而言，社會勞動人從監禁的

消費者變成提供勞動服務的生產者，創造產值、造福鄰里並回饋社會；對社會勞動人而言，無須入監坐牢，可維持既有的工作與家庭生活，為政府、

社會及犯罪者創造三贏的局面。

　　 法務部為使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在執行作業上，有統一客觀之標準可循，已頒訂「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」，本要點並設有

聲請與篩選等機制，檢察官得排除不適用的人，例如老弱、殘病、有重大惡疾或其他身心健康不堪勝任、有再犯之危險或其他若准易服社會勞動將難

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律秩序者，檢察官得裁量不准易服社會勞動，以提高執行效益及社會接受度。因此，受刑人欲易服社會勞動者須提出聲請，

檢察官核准後再由觀護人考量聲請人之工作職業、專業才能、學經歷等因素，指派至適宜社會勞動之執行機關（構）服務。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實施至

99年12月底止，共核准３萬1,276人、提供752萬487個小時的勞動服務，若以基本工資95元計算，已創造相當於７億1,447萬6,265元的產值回饋社會。綜

上，微罪易服社會勞動乃是著眼於「以人為本」的思考，以社會勞動取代入監執行，受刑人可維持既有工作、社會網絡與正常的家庭生活，避免入監

發生家庭問題；另受刑人提供社會勞動，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生產者，達到自我肯定的教化及社會化功能，進而使國家更有力、社會更和諧。

（作者現任法務部檢察司編審）（作者現任法務部檢察司編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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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所不在的保密措施無所不在的保密措施

◎陳致畬

　　哼哼哈兮，快快使用法寶武器，

　　 駭客手法，詭譎多變，花招百出；

　　 哼哼哈兮，快快使用反情報七要項，

　　 查看看－誰在洩密、誰在破壞、誰有反常、誰在分化、誰在造謠，

　　 拿出真功夫，快快追查到底，立即詳實反映。

　　 反對洩密、詐欺、暴力、色情及詆譭等不當行為，

　　讓我們開始除妖降魔，為正義而戰，

　　 才能達成維護國家安全的神聖使命，贏得一身正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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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未成年肇事，法定代理人要負連帶責任。

兒駕車肇事，父連帶賠錢兒駕車肇事，父連帶賠錢

◎ 葉雪鵬

　　民國98年的１月29日晚上９時許，剛滿18歲尚未考取駕駛執照的林姓青年，開著父親的轎車，邀約都未成年的李、陳、王等三位少年玩伴到臺中市

的都會公園欣賞夜景。當時李姓少年已經入睡，被叫醒參加；王姓少年則因腳傷不能走路，遵守母親叮嚀在家休養，林姓青年趁他母親外出工作不

在，將他抱上車一同出遊。２時20分許車至臺中市西屯區科園路的下坡地段，路面只有25公尺寬，又是陡坡與彎道，開車的林姓青年為了想超越前車，

遇此險峻道路，竟不減速慢行，仍然以時速90公里向前直衝，以致無法控制，撞及中央分隔島與路標指示牌，李姓少年頭部受創，當場死亡；陳姓少

年送醫不治；王姓少年延至次日中午也告回天乏術。

　　場車禍奪走了三條寶貴性命，死者的父母當然不會善罷甘休，民、刑事訴訟一齊登場。刑事部分：林姓青年所涉的過失致死案件，被法院判處有

期徒刑１年10月確定，須入監服刑；民事部分：三名死者的父母對駕車肇事的林姓青年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，由於林姓青年尚未成年，對他的法定代

理人也就是他的父親一併起訴，要求他父親與兒子負連帶賠償責任。在民事訴訟進行中，被告林姓青年的父親抗辯說：死者都是林姓青年的友人，應

該知道林姓青年沒有駕駛執照，執意由他開車，也有過失；死者父母放任子女深夜在外遊蕩，也應負責。林姓青年則以都是死者催促才開快車來抗

辯。

　　林姓父子這些硬拗的說詞，法院沒有採納，在判決他們敗訴的理由中指出：林姓青年不能舉證死亡的友人知道他無照駕駛，仍執意要他開快車；

三名死者分別就讀高中、高職，若非外力介入，晚歸並不會發生危險，不能苛責死者父親未緊盯管教，因此認定死者三人都無過失；判決要由林姓父

子負起連帶賠償責任，賠償三名死者家屬一共新臺幣1,534萬元。

　　汽車，是當下國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，不論是運輸貨物、外出代步，處處都仗賴它。不過汽車是機械科技的產物，本身沒有思考能力，到目前

為止尚無智慧型全自動駕駛汽車的發明，汽車的行進，仍需人的操縱，汽車聽從駕駛者指令行駛，要快就不會慢，要東就不會往西；如果指令不正

確，就像脫韁之馬，難以控制，多少人間慘劇，便因而發生。交通主管機關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，訂定各種交通法規，要社會各界遵守。駕駛汽車，

必須領有駕駛執照，因為考取執照的考題，包含汽車機械性能、交通法規知識，像汽車行經坡道、彎路，必須減速慢行等等，所以領有駕駛執照的

人，必定具備駕駛汽車技能的一定水準，才可以開車上路。因此，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〉第50條第１項規定：駕駛汽車，必須考取駕駛執照，未領取

駕駛執照前，不得駕駛汽車；如果無駕駛執照駕駛汽車被查獲，依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〉第21條第１項的規定，要對汽車駕駛人處以新臺幣6,000

元以上１萬2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。法律作如此規定，無非是希望社會大眾都能遵守，減少車禍發生。林姓青年如果已考領駕駛執照，

必定知道汽車行經坡路、彎道須減速慢行，就不會憑著一己之勇，而橫衝直撞，同車的三位少年，也許不會因而死於非命；而且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

照駕車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，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〉第86條明定要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這位林姓青年沒有駕駛執照而駕

車，又犯了過失致死罪，這罪的法定本刑依〈刑法〉第276條第１項的規定，是２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林姓青年卻被判了１年10個月的重刑，可見與無照

駕車致人死亡要加重其刑的規定，至有關係。無照駕車，是件害人又害己的事，奉勸沒有駕駛執照的人，千萬不要動手去碰觸駕駛盤！

　　林姓青年一場車禍同時害死三條人命，在法律上產生了刑事與民事兩種罰則。刑事責任部分，林姓青年被判１年10月有期徒刑，咎由自取，自己

去服刑也就了事，沒有人會為他投下同情票；民事責任部分，被死者家屬要求損害賠償，已經被法院判決林姓青年要與他的父親連帶賠償1,534萬元。

　　有人覺得不解的是兒子闖的禍，應該由兒子獨負責任，為什麼要扯上父親與肇事的兒子連帶負責？問題出在兒子出事的時候，剛滿18歲。未滿20歲

的人，在民法上稱作「未成年人」，７歲以上的未成年人，屬於〈民法〉第13條第２項所稱的「限制行為能力人」，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

人，也是〈民法〉第1086條所規定。未滿７歲的無行為能力人或７歲以上的限制行為能力人肇事，不法侵害他人的權利，行為時有識別能力，要與他的

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；行為時無識別能力，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，這是〈民法〉第187條第１項所規定。林姓青年能夠開著轎車

上路，開車當時應該有識別能力，他的父親依法要與肇事的兒子負起連帶賠償責任，除非做父親者依同法條第２項規定，能夠證明自己對兒子的「監

督並未疏懈，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，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」，才不負賠償責任。不過，同條第３項規定，被害人在無法獲得賠償的情形下，可以聲請

法院斟酌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與被害人的經濟狀況，令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的損害賠償。

（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）（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）

（本文轉載自法務部〈法律常識－法律時事漫談〉網頁，登載日期為100年3月1日，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，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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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發生火災，等到消防隊趕到現場滅火時，通常都已經太遲。

認識火災危險、 強化防火管理認識火災危險、 強化防火管理

◎盧樹人

　　臺中市中興街夜店「ALA」PUB上（3）月初發生嚴重的公共安全意外，奪去9條人命，另有12人受傷。據客人指稱，係因店家提供「火舞秀」表

演，不慎燒到舞台上方的隔音泡棉，才造成大火一發不可收拾，釀成這起慘劇。這起慘劇再度暴露出國人對火災危險，以及防火管理知識的不足與欠

缺。

　　從無數的案例中發現，只要發生火災，等到消防隊趕到現場滅火時，通常都已經太遲，往往造成無法挽回的傷亡。因此為避免火災的發生，就必

須從了解「火災發生危險」與「防火管理」方面著手，確實做好消防管理工作，才能遠離火災帶來的傷害。 /p>

　　首先我們先談火災帶來的危險有那些。身陷火災現場，最傷害人體的殺手有三，那就是煙、有毒氣體及熱。

　　一、煙：所謂「煙」，一般指懸浮於空中之固體或液體微粒子，以及材料分解或燃燒時所生之氣體混合物。現今由於建築材料由以往的木質纖維

轉化為化學纖維或塑膠等合成高分子材料，一旦燃燒，濃煙快速彌漫；由於煙的成分含有碳粒、焦油，均足以遮擋光線造成視覺受阻，影響被困者判

斷逃生路逕的能力，而且肺部吸入大量濃煙會讓人短時間內喪命。過去發生的幾次火災（如卡爾登理容院、快樂頌KTV），動輒死亡數十人，幾乎都

是濃煙所致。

　　二、有毒氣體：火災現場的裝璜材料，例如天花板上的泡棉等，燃燒後均會產生多種生成物，如一氧化碳（CO）、氰酸（HCN）、氯化氫

（HCI）、氧化氮（NOx）、二氧化碳（CO2）、甲醛（HCHO）等數十種有毒氣體；一旦吸入人體，即可能招致神經麻痺或腦部障礙，終而造成缺氧

死亡。

　　三、熱：火場中的高溫會使人血液循環及呼吸加速，皮膚亦因熱產生燒傷，輕則起水泡，重則皮膚全層壞死、潰瘍化，甚而傷及皮下脂肪、肌肉

或骨頭，嚴重時會使人致命。

　　認識上述火災對人體產生的危險後，應能了解「防火管理」的重要，但是「防火管理」應如何做呢？首先店家負責人即所謂管理權人，一定要採

用符合消防法令之相關建材，平日並做好消防設備之「硬體」維護；在「軟體」方面，店內的服務生平日都應共同參與自衛消防編組之教育及訓練，

才能成為火災初期第一線的滅火尖兵。有關「硬體」與「軟體」，闡釋如下：

　　一、何謂「硬體」之維護呢？那就是消防安全設備平日是否做好檢查及維護，確保在火災發生之初，能發揮其設定功能。店家應定期洽請消防專

業機構前來檢查、維護，如火警警報器之功能是否正常？滅火器之藥劑是否過期？消防栓、自動灑水設備之水源是否順暢？消防幫浦之運轉是否正

常？緊急照明燈及避難指標設備是否有效？避難逃生輔助器具是否固定放置在明顯處？逃生門是否有堆積物品阻礙逃生等等。這些設備平時就必須做

好維護、檢查工作，在危急時，消防設備才能確實派上用場。

　　二、所謂「軟體」之教育、訓練呢？那就是店家管理權人應指派防火管理人，平時做好消防防護計畫。依消防法規定，消防防護計畫包含自衛消

防編組，員工在十人以上者，至少編組滅火、通報及避難引導班；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，應增編安全防護及救護班，其中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

施，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，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，還要有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，以及加強與消防機構連繫、協調之作業。如此才能使同仁在火災發

生時，能有組織、有系統地逃生避難，避免受到傷害。

　　綜觀發生火災時，除了自家人員初期的滅火，並即時通報消防隊搶救外，最重要的莫過於防患未然，減少火災的發生。為避免火災的發生，店家

對消防的「硬體」及「軟體」都必須重視。

（作者服務於大陸工程公司，為國家專技高考「消防設備師」）作者服務於大陸工程公司，為國家專技高考「消防設備師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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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新大國民新新大國民

◎ 本　社

「個人品德應由私德擴張為公德。」「個人品德應由私德擴張為公德。」

保防短語保防短語

「時時關心保防安全，處處注意危害預警。」「時時關心保防安全，處處注意危害預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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